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安全责任清单（模板）
（建设单位/个人）

为做好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现将建设单位（个人）安全责任清单告知如下：
一、依法将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或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施工，与其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各方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并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管理。
二、应根据工程风险等级成立施工安全管理组织或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单位施工方案、使用材料、进场人员、场地管理措施等进行监督管理，对施工人员进行预先审查，为其办理出入证。
三、对本单位相关人员及施工人员组织开展进场前安全培训，为培训合格施工人员办理出入证。
四、对属于《香河县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高风险限额以下小建筑型工程，开工前按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办理安全生产信息登记。
五、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自觉接受监管单位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管理。
六、及时支付安全防护相关费用，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七、挖掘工程开工前应按照有关规定发布施工信息，与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对接配合，开展地下管线调查，查清施工区域地下管线情况。
八、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签署《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并留存备查。
九、建设单位采购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与本市相关标准、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
十、施工动火作业是指电焊、气焊、切割作业及使用喷灯、打磨、砂轮、电钻等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以下统称动火作业）。工程涉及动火作业的，必须制定动火作业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人、审批流程，以及动火作业注意事项。动火审批前，应前往作业点进行安全核查，核查合格后批准动火。履行完内部动火审批流程后，应到属地管理部门报备，实现施工动火作业情况属地政府管理部门信息共享。动火期间，安排人员到动火区域开展旁站监督。
十一、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完工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完工材料申请销账。
十二、建设单位或个人安全生产责任不得因外包、转租、承包等合同约定而转移。建设单位或个人为房屋或土地承租人的，房屋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安全责任不因出租等行为而转移。房屋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对房屋或土地上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承担安全管理首要责任，督促建设单位和个人落实施工安全相关规定。发现安全问题，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并向属地政府报告。
十三、不得将应该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手续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项目，规避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十四、鼓励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

建设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年    月   日 

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模板）
（建设单位/个人）

本单位（人）在办理（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的信息登记手续过程中，认真阅读和知晓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相关工作内容，现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香河县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落实建设单位或个人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履行《安全责任清单》明确的各项安全生产职责，自觉接受监管单位管理和社会公众监督。
二、严格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费用，督促施工单位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落实施工现场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严格按照规定履行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开工登记、完工销账等程序。
本单位（人）承诺阅读并知晓以上承诺内容并严格遵守。本单位（人）同意向社会公开，并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如有违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年    月   日
 
安全责任清单（模板）
（施工单位）

为做好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现将施工单位安全责任清单告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开展工程建设活动，确保施工安全，不得承接未经许可的限额以上建筑工程。
二、承包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资质或具备相应条件。
三、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费用按规定规范计取及使用。
四、施工单位在现场应配备不少于1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施工现场的施工作业、使用材料、进场人员、场地管理措施等进行管理。
鼓励聘用具有建造师、安全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安全管理权责后上岗。
五、施工动火作业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消防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事先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审批后才能进行动火作业；动火作业时必须设专人看护，清理可燃物，动火作业结束后，确认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根据工程施工规模和危险程度，配备充足的消防器材。
动火作业点应与易燃、易爆、易挥发等施工现场危险物品保持安全距离，严禁动火作业与涉及危险物品施工交叉作业。进行熔化焊接、热切割、压力焊、钎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施工现场发生火情必须立即报警，及时处置。
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编制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使用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品。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施工现场采取合理方式封闭管理，设置护栏围挡、警示标志等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核查进出手续，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七、加强对施工人员安全生产及消防培训教育，禁止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合格的人员上岗作业。
八、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作业交底，保证施工作业人员充分了解施工作业中的安全风险、注意事项、禁止行为和应急措施。
九、涉及电气焊施工、高处作业、临时用电、吊装作业、有限空间监护作业等特种作业的，应当安排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从事相关作业。
十、涉及挖掘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落实保护措施，防止发生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
十一、采购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与本市相关标准、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
十二、施工现场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或其它易燃、易爆、易挥发（含汽、柴油）等危险物品的，应当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本县施工现场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管理。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施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年    月   日
 

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模板）
（施工单位）

本单位（人）在办理（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的信息登记手续过程中，认真阅读和知晓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相关工作内容，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本单位（人）在实施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香河县限额以下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安全责任清单》明确的各项安全生产职责，自觉接受监管单位管理和社会公众监督。
本单位（人）承诺阅读并知晓以上承诺内容并严格遵守。本单位（人）同意向社会公开，并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如有违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施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年    月   日

